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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國有場地租賃合約書 
文件編號：05 

國立臺南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提供校區內設置自動販賣機設備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 甲方設置自動販賣機，由甲方同意乙方設置並須負責維護、管理，有關販賣

機之設置位置，悉由甲方安排規劃。 

二、 契約營運期限： 

自民國 113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1 月 31 日止，計 3 年。 

三、 營業設備： 

(一)甲方負責提供營業場所，其販賣機設備及週邊相關設施由乙方自行投資，乙方

需依契約數量，於每部機台上標示位置及編號，並詳細說明操作方式、理賠處理

流程、服務窗口、聯絡電話與處理人員；營業項目以販賣機販售物品需為經濟

部許可合格廠商出產之產品或經國家標準檢驗合格之進口產品，販售產品以冷

飲瓶裝或罐裝為主之飲料。其他物品為如泡麵、零食、生活及衛生等用品。 

(二)乙方所提供之自動販賣機設備由甲方指定地點裝設，不得任意擺設（詳附圖一~

二），惟因應校方工程需求、美觀及安全考量，本校有權變更上述地點，雙方經協

商同意後得將使用率低之機台變更或撤機。且應隨時維持機器在正常可運轉之狀

態；以投幣式或電子支付式自動販賣機為主，每台設置最大面積不得超過

0.8mX1.3m、高度不得超過 2 .5 m，如安裝面積大於本面積限制，場地費需依比例

計算。 

(三)自動販賣設備設置，本校校區(含榮譽校區)設置地點如下 : 校本部思誠樓 

1 台、文薈樓 2 台(其中1台多元支付)、中山館西側 1 台、學生活動中心北側 2 

台(多元支付、食品餅乾機1台)、新排球場 1 台、學生餐廳西南角 1 台、美術

館南棟 2 台(其中1台食品餅乾機)、敬靜齋 2 台(其中1台食品餅乾機)、懷遠

齋一樓 2 台(其中1台食品餅乾機)、二樓 1 台、輔仁齋 1 台、益友齋 1 台、

寰宇齋1台；榮譽校區 Ｅ棟二樓左側 2 台(其中1台食品餅乾機)、E棟一樓中間 

1 台、忠孝堂1台等，分別有一般飲料機15台、多元支付機2台及食品餅乾機

5台，總計 22 台。 

(四)自動販賣機機台老舊、故障率高、面板破損等致有安全疑慮或耗電及影響觀

瞻之事實，甲方得要求更換。機器故障修復及更換零件由乙方自行負責；乙

方在接獲甲方或顧客反應故障通知24小時內應立即維修，費用由乙方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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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機台故障無法退幣或緊急事故，乙方需設立理賠窗口及服務專線。 

(五)販賣機供應電壓以 110V 為主，所有電力設備未經甲方同意不得任意變更以確

保安全，並應加裝漏電斷路器系統以維護安全並符合公安相關規定；設置一次

端供電路線費用由甲方支付，其他二次端接安裝販賣機部份由乙方自行負擔。 

四、租金費用： 

(一)由甲方提供場地及電力系統供電使用，計費如下： 
 

1.場地租金以每部販賣機每月新台幣250元計算，年租金不得低於新台幣66,000

元。3年契約總價金不得低於新台幣198,000元(250元/月*22台*12月*3年)，

第 1 年租賃金額於簽約完成 7 日內繳清，第 2年後，須於當年度12月15日前繳清

下一年租金。 

2.電費乙方則需依販賣機裝設地點加裝商檢局檢驗合格電錶計算用電量，每度

電以新台幣5元計價，每滿2個月抄錶1次，須拍照佐證度數印出後，送甲方保

管組複核無誤後製單及繳交電費。 

(二)因應臺灣電力公司電價調整方案，履約期間累計漲幅如未超過 10％，依簽

約當時每台每月電費計算，如超過上述漲幅，依累計漲幅調整當月份電

費計價，若於合約期間調降則以原合約電費計算。 

(三)甲方場地營業稅由甲方付擔，其他涉及相關稅捐事宜，由乙方自行負責。

契約生效起1個月內完成繳納。數量如有增減依上述方式計算。 

五、營業時間 : 24小時自動營業。 

六、營業服務： 

(一)本契約自動販賣機每週至少需巡查乙次，如有事故應 主動告知甲方（如故

障、竊案、毀損等事宜），必要時乙方需自設巡查紀錄表或警告標示或視訊

回報系統等方式。 

(二)本契約之自動販賣機如連續遭師生等客戶投訴，乙方服務人員如未善盡責

任，甲方得依罰則處置，如甲方遭受名譽損失或賠償情事，甲方有權終止契

約或動支保證金履行損害賠償之情事。 

(三)本契約自動販賣機如因故停電或冷藏故障致食品及飲料有衛生堪虞，乙方應

主動更換，本校不負產品損失責任。 

(四)產品如有安全疑慮，如食物中毒、塑化劑風波、千面人等，乙方應本於誠

信，主動告知並加以宣導安全及負責後續賠償責任。 

七、保險： 

乙方進駐期間，需對於設置之設備辦理投保，簽約時，須提供保險證明資料。  

八、禁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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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更改設置地點、不得擅自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器

設備，以免發生危險或損壞場地。 

(二)乙方不得違反建築法、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消防法等相關規定。 

(三)乙方需依本契約，不得轉讓、轉包或經營非本約定之項目。 

(四) 乙方安裝設備之機型外觀不得廣告非本契約簽訂其他廠商名稱或廣告。 

(五)乙方於承租之場域內，不得使用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國家資通訊安全之虞的

資通訊產品(包含硬體、軟體及服務)；另本校全面禁菸。 

(六)乙方違反以上等規定，甲方有權予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 3 ‰計算違約金，

並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改善，則依契約規定解約，没收履約保證金，並得

要求因而造成損害之賠償。 

九、違規處分： 

(一)有以下各條款之情節者，甲方得要求乙方立即終止契約；該損害應由乙方承

擔，並負相關法律責任及相關賠償。 

1.乙方設備故障時，如經甲方通知維修，應於24小時內修復完成（例假日除外）；

如機具有重大損壞情形，應於5日內替換可使用機台，乙方未能履約處理累計

達3 次者。 

2.違反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食品安全，以致造成傷害或人員傷亡者。 

3.乙方惡意破壞甲方設施，情節重大，經查屬實者。 

(二)垃圾及環境清潔處理費：營業產生之垃圾及周圍清潔以自理為原則；但怠於處理

或處理不當任意丟棄於校園時，經發現每次罰違約金新台幣4,000 元整。 

(三) 如契約到期後無法於7天內點交租賃現狀並予以清空，逾期罰金由契約終止日

起，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 3 ‰計算違約金計算，得連續處罰，甲方予以停止

供電，並不負其保管及財產或物品損失責任。 

十、因應甲方校務發展需求，本契約相關設置地點、數量、使用時間及服務品質，甲

方有權終止、暫停、數量增減等，修正內容得雙方於1個月前議定之，惟緊急事

件不在此期限。 

十一、本設備設置地點，若日後經勞安或衛生人員檢查，確實違反法令致罰款，其原

因歸咎於乙方未善盡維護或保養責任，其罰款應由乙方負擔，若不願負擔，甲

方得終止契約，並依法追討其款項。 

十二、終止或租約到期時，乙方應將場地整理回復原狀後，交還甲方；其由乙方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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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設施應自行拆除，不得破壞校方設施，並放棄任何拆遷補償權利。 

十三、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不繳違約金、賠償金或不履行本租約時，甲方得自承租人

已付保證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乙方應付賠償之完全責

任。 

十四、本租約應依法公證，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十五、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出租機關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十六、因應販賣機設備日常維護及緊急連絡窗口，乙方應於面板明顯處設置如下聯絡

資料：乙方維修電話：免付費服務專線聯絡電話： 聯絡人： 

十七、本合約ㄧ式5份，正本2份，副本3份，乙方1份正本收執，餘由甲方留存。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機 關：國立臺南大學 

校 長：陳惠萍 

地 址：臺南市樹林街２段３３號 

電 話：（０６）２１３３１１１ 
 

 

乙 方： 

廠  商 ：  

負 責 人：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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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府城校區販賣機位置圖 

 

註：府城校區販賣機編號 A1~ A18 總計 18 臺，安裝地點與設置如有異動需經本校核

定。 
 

府城校區：文薈樓 2 台(其中1台多元支付)、思誠樓 1 台、中山館西側 1 台、新排球場 1 台、學生

活動中心北側 2 台(多元支付、增加食品餅乾機1台)、學生餐廳西南角 1 台、敬靜齋 2 

台(增加食品餅乾機1台)、懷遠齋一樓 2 台(其中1台食品機)、二樓 1 台、輔仁齋 1 

台、益友齋 1 台、美術館南棟 2 台(其中1台食品機)、寰宇齋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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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榮譽校區販賣機位置圖 

 

 

 
註：榮譽校區販賣機編號 E棟中段1樓1台、E棟前段2樓2台(其中1台食品機)、忠孝堂1台，總計 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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